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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政 

請審議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本市辦理「102 年度父母未就

業家庭育兒津貼實施計畫－育兒津貼」第 4 次撥款核定經費，計 2

億 2,584 萬 3,000 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2 年 12 月 27 日 

第 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31 高市會社字第 1020003667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謹提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本市辦理「102 年度父母未就業

家庭育兒津貼實施計畫－育兒津貼」第 4 次撥款核定經費，計 2 億

2,584 萬 3,000 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2 年 9 月 5 日社家幼字第 10200 

64121 號函暨 96 年 2 月 8 日「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及第 5 點第 2 款辦理。（如附件 1-2） 

二、本案擬先行墊付執行 2 億 2,584 萬 3,000 元整：原同意補助 3 億

2,100 萬元，其中 2 億 7,678 萬 2,000 元已納入 102 年預算（如

附件 3），4,421 萬 8,000 元業已完成墊付分配（如附件 4），本

次增額補助 2 億 2,584 萬 3,000 元，合計補助 5 億 4,684 萬 3,000

元。 

三、為避免因預算動支程序影響補助經費之執行，擬依據「各級地方

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規定提請墊付，並納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

或於 104 年度補辦預算，並進行帳務轉正。 

四、檢陳 102 年度接受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乙份（如

附件 5）。 

辦 法：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納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於 104 年度

補辦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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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政 

請審議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本市辦理「102 年度保母托育

管理與托育費用補助實施計畫－家庭托育費用補助」追加經費

3,500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2 年 12 月 27 日 

第 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31 高市會社字第 1020003836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謹提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本市辦理「102 年度保母托育管

理與托育費用補助實施計畫－家庭托育費用補助」追加經費 3,500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2 年 9 月 27 日社家支字第 1020 

066132 號函暨 96 年 2 月 8 日「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

第 3 點第 4 款及第 5 點第 2 款辦理（如附件 1-2）。 

二、本案擬先行墊付執行 3,500 萬元整，原同意補助 3,702 萬元及

2,690 萬元，共計 6,392 萬元，其中 6,170 萬元已納入 102 年度

預算（如附件 3），222 萬元業已完成墊付分配（如附件 4），本

次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同意追加補助 3,500 萬元，合計補助

金額 9,892 萬元。 

三、為避免因預算動支程序影響補助經費之執行，擬依據「各級地方

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規定提請墊付，並納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

或於 104 年度補辦預算辦理，並進行帳務轉正。 

四、檢陳 102 年度接受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乙份（如

附件 5）。 

辦 法：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納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於 104 年度

補辦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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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政 

請審議衛生福利部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本市 102 年 7 至 9 月「復康

巴士油價差額補助計畫」，經費計新台幣 28 萬 9,000 元整，擬先行

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2 年 12 月 27 日 

第 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31 高市會社字第 1020004044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謹提衛生福利部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本市 102 年 7 至 9 月「復康巴

士油價差額補助計畫」，經費計新台幣 28 萬 9,000 元整，擬先行墊

付執行乙案，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本案應先專案送請各該級立法機關同意後，始得支用

（如附件一）。 

二、本案係依據衛生福利部 102 年 10 月 7 日部授家字第 1020851209

號函（如附件二）辦理，由衛生福利部全額補助，辦理本市 102

年 7 至 9 月復康巴士油價差額補助計畫。 

三、為避免因預算動支程序影響補助，擬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

處理要點」規定提請墊付，並納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於 104 年

度補辦預算，並進行帳務轉正。 

四、檢附「高雄市政府 102 年度接受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款擬先行墊

付執行計畫明細表」1 份（如附件三）。 

辦 法：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列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補辦 104 年

度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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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 102 年度獲公益彩券回饋金補助款 
擬先行墊付執行計畫明細表 

單位:元 

機關名稱 計畫項目 補助金額 補助單位 補辦預算情形 備註 

社會局 

102年7至9月

「復康巴士油

價差額補助計

畫」 

289,000 

 

衛生福利

部 

衛生福利部

公益彩券回

饋金補助金

額計 289,000
元，擬於 103

年度追加預

算或於104年

度 補 辦 預

算，並進行帳

務轉正。 

衛生福利部

102年10月7
日部授家字

第
1020851209
號函 

合計 
 

28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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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政 

請審議衛生福利部 102 年度核定補助本市辦理長期照顧整合第二期

計畫居家服務（計畫編號：102D4402p）新增經費計 2 億 65 萬元整，

因未納入預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2 年 12 月 27 日 

第 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31 高市會社字第 1020004325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為衛生福利部 102 年度核定補助本市辦理長期照顧整合第二期計畫

居家服務（計畫編號：102D4402p）新增經費計 2 億 65 萬元整（如

附件 1），因未納入預算，擬先行墊付執行乙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 96 年 2 月 8 日「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本案應先專送請各該級立法機關同意，

始得支用（如附件 3）。 

二、為協助本市失能老人及 50 歲以上身心障礙者獲得相關長期照顧服

務，達成全人照顧、在地老化、多元連續服務的長期照護服務目

標，衛生福利部本（102）年度核定補助本市辦理長期照顧整合第

二期計畫計 1 億 7,895 萬 1,000 元（如附件 2），其中核定居家

服務經費計 1 億 5,316 萬 2,000 元業已納入本府社會局預算，因

該項經費不敷使用，經向衛生福利部申請增加補助經費，獲核定

新增經費 2 億 65 萬元，惟尚未納入預算。 

三、為避免因預算動支程序影響補助，擬依據 96 年 2 月 8 日「各級地

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5 點第 2 款規定，請准予補助金額 2

億 65 萬元提墊付案，再列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補辦預

算，並進行帳務轉正，以利補助款能順利核撥。 

四、檢送 102 年度接受中央補助款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 1 份（附

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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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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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政 

請審議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追加補助本市辦理「102 年度保母

托育管理與托育費用補助實施計畫─家庭托育費用補助（第 3 次核

定）」經費 400 萬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2 年 12 月 27 日 

第 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31 高市會社字第 1020004616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謹提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追加補助本市辦理「102 年度保母托

育管理與托育費用補助實施計畫─家庭托育費用補助（第 3 次核

定）」經費 400 萬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衛生福利部 102 年 11 月 7 日部授家字第 1020850343 號函辦

理（如附件 1）。 

二、本案補助對象係以父母雙方或單親（監護人）因就業致無法自行

照顧家中未滿 2 歲幼兒，而將幼兒送請已加入本市社區保母系統

之保母人員或合法立案之托嬰中心照顧者，其補助內容依原內政

部兒童局函頒計畫辦理。 

三、查上開計畫，本府社會局前獲原內政部兒童局分別以 102 年 1 月

14日童托字第1020054023號函及102年 4月 24日童托字第10200 

54218 號函核定補助 3,702 萬元及 2,690 萬元（如附件 2、3），

合計 6,392 萬元，其中 6,170 萬元已納入 102 年預算（如附件 4），

餘 222 萬元業已完成墊付分配（如附件 5）在案。茲因應保母資

格放寬，補助人數持續增加，衛生福利部遂於 102 年 11 月 7 日部

授家字第 1020850343 號函核准追加補助經費 3,900 萬元，爰有關

家庭托育費用補助經費 102 年度合計補助 1 億 292 萬元。 

四、復查本次衛生福利部補助 3,900 萬元部分，其中 3,500 萬元業依

該部社會及家庭署 102 年 9 月 27 日社家支字第 1020066132 號函

（如附件 6）辦理墊付案，並函送貴議會審議中（如附件 7），惟

經核算尚有 400 萬元須辦理墊付。 

五、為避免因預算動支程序影響補助款核發，擬依據 96 年 2 月 8 日

「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及第 5 點第 2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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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件 8），擬請准予增補金額 400 萬元提墊付案，再納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於 104 年度補辦預算辦理，俾利於本（102）年度

順利核發補助款。 

六、檢附 102 年度接受中央補助款擬先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 1 份（如

附件 9）。 

辦 法：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納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於 104 年度

補辦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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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政 

請審議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 102 年度低收入戶家庭生活及就學生活

補助等三項經費，合計新台幣 7,611 萬 2,00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

案。 

同意辦理。

102 年 12 月 27 日 

第 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31 高市會社字第 1020004685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謹提請審議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 102 年度低收入戶家庭生活及就學

生活補助等三項經費，合計新台幣 7,611 萬 2,000 元，擬先行墊付

執行乙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本案應先專案送請各該級立法機關同意後，始得支用。 

二、依據衛生福利部 102 年 10 月 31 日衛部救字第 1021381023 號函、

行政院主計總處 102 年 10 月 18 日主預社字第 1020102638B 號函

及 102 年 10 月 3 日主預經字第 1020017735B 號函，含增加補助本

市辦理低收入戶家庭生活及就學生活補助 3,464 萬 5,000 元、中

央特別統籌分配款支應社福津貼調整增加補助 3,666 萬 7,000 元

及專案加發康芮颱風暨 0831 超大豪雨住戶淹水救助 480 萬元，合

計 102 年度增加補助額度計 7,611 萬 2,000 元（如附件）。 

三、為避免因預算動支程序影響補助，擬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

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辦理墊付，並依第 5 點第 2 款規定提墊

付案，再列入 103 年追加預算或於 104 年補辦預算，並進行帳務

轉正，以利補助款能順利辦理核撥。 

辦 法：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納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於 104 年度

補辦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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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政 

請審議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市桃源區公所辦理「高雄市桃

源區復興里 611 受災戶簡易屋興建計畫」新台幣 200 萬元整，擬先

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2 年 12 月 27 日 

第 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31 高市會社字第 1020003698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市桃源區公所辦理「高雄市桃源區復

興里 611 受災戶簡易屋興建計畫」新台幣 200 萬元整，擬採墊付款

辦理，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02 年 9 月 3 日原民經字第 1020047 

733 號函辦理。 

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市桃源區公所辦理「高雄市桃源區

復興里 611 受災戶簡易屋興建計畫」新台幣 200 萬元整。 

三、為利 103 年度業務執行，擬採「墊付款」辦理，提請貴會審議同

意後動支，並於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預算補列，進行帳

務轉正。 

四、檢附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函影本 1 份（如附件）。 

辦 法：審議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補辦預算。 

 



  （第 10 次臨時會－市政府提案）  

 2343

 



  （第 10 次臨時會－市政府提案）  

 2344

 



  （第 10 次臨時會－市政府提案）  

 2345

   社政 

請審議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103 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

辦理各項計畫」新台幣 82 萬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2 年 12 月 27 日 

第 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31 高市會社字第 1020003697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103 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辦理各

項計畫」新台幣 82 萬元整，擬採墊付款辦理乙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02 年 8 月 30 日原民衛字第 102004 

7827 號函辦理。 

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府原民會辦理「103 年度公益彩券

回饋金辦理各項計畫」新台幣 82 萬元整。 

三、為利 103 年度業務執行，擬採「墊付款」辦理，提請貴會審議同

意後動支，並於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預算補列，進行帳

務轉正。 

四、檢附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函影本 1 份。 

辦 法：審議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補辦預算。 

 



  （第 10 次臨時會－市政府提案）  

 2346

 



  （第 10 次臨時會－市政府提案）  

 2347

 



  （第 10 次臨時會－市政府提案）  

 2348

   社政 

請審議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103 年原住民保留地山林

守護計畫」新台幣 934 萬 6,894 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2 年 12 月 27 日 

第 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31 高市會社字第 1020003968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103 年原住民保留地山林守護計

畫」新台幣 934 萬 6,894 元整，擬採墊付款辦理，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02 年 9 月 14 日原民地字第 102004 

9910 號函辦理。 

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府辦理「103 年度原住民保留地山

林守護計畫」新台幣 934 萬 6,894 元整。 

三、為利 103 年業務執行，擬採「墊付款」辦理，提請貴會審  議同意

後動支，並於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預算補列，進行帳務

轉正。 

四、檢附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函影本（如附件）。 

辦 法：審議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補辦預算。 

 
 



  （第 10 次臨時會－市政府提案）  

 2349

 



  （第 10 次臨時會－市政府提案）  

 2350

 



  （第 10 次臨時會－市政府提案）  

 2351

 



  （第 10 次臨時會－市政府提案）  

 2352

   社政 

請審議行政院原民會補助市政府辦理「102 年度追加原住民學前教

育補助計畫」新台幣 500 萬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2 年 12 月 27 日 

第 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31 高市會社字第 1020003991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行政院原民會補助本府辦理「102 年度追加原住民學前教育補助計

畫」新台幣 500 萬元整，擬採墊付款辦理，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02 年 9 月 27 日原民教字第 102005 

24831 號函辦理。 

二、本案未及編列 102 年度預算，行政院原民會核定「102 年度追加

原住民學前教育補助計畫」新台幣 500 萬元整（獎補助費）。 

三、為利 102 年度業務執行，擬採「墊付款」辦理，提請貴會審議同

意後動支，並於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預算補列，並進行

帳務轉正。 

四、檢附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函影本乙份（如附件）。 

辦 法：審議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補辦預算。 

 
 



  （第 10 次臨時會－市政府提案）  

 2353

 



  （第 10 次臨時會－市政府提案）  

 2354

 



  （第 10 次臨時會－市政府提案）  

 2355

   社政 

請審議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103 年度補助地方

政府僱用原住民文物館駐館人員計畫」新台幣 46 萬 4﹐400 元整，

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2 年 12 月 27 日 

第 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31 高市會社字第 1020004267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103 年度補助地方政府僱

用原住民文物館駐館人員計畫」新台幣 464﹐400 元整，擬先行墊付

執行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 102 年 9 月 26 日原民

園展字第 1020004691 號函辦理。 

二、本案核定桃源區文物館駐館人員計畫經費新台幣 464﹐400 元整，

須納入本會預算內支用，故辦理墊付款計新台幣 464﹐400 元整。 

三、為利 103 年度業務執行，擬採「墊付款」辦理，提請貴會審議同

意後動支，並於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預算補列，進行帳

務轉正。 

辦 法：審議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補辦預算。 

 
 



  （第 10 次臨時會－市政府提案）  

 2356

 



  （第 10 次臨時會－市政府提案）  

 2357

 



  （第 10 次臨時會－市政府提案）  

 2358

   社政 

請審議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補助「102 年度原住

民文物館改善計畫」經費新台幣 20 萬元整（資本門 10 萬元及經常

門 10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2 年 12 月 27 日 

第 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31 高市會社字第 1020004266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補助「102 年度原住民文物

館改善計畫」經費新台幣 20 萬元整（資本門 10 萬元及經常門 10

萬元）墊付乙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 102 年 3 月 26 日原

民園展字第 1020001518 號函辦理。 

二、依「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三點第四款規定「各級地

方政府有下列款項支出之一，而辦理追加減預算或特別預算時效

上不足因應時，得支應墊付款：…(四)經上級政府核定之補助

款，所使用之支出。」；第五點第二款規定「各級地方政府因第

三點第四款所列支出，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二)……應先

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始得支用……」。 

三、有關旨揭「102 年度原住民文物館改善計畫」經費 20 萬元係於

102 年 1 月 21 日核定補助金額，因未及納入 102 年度預算，故

擬採墊付方式辦理，並於 103 年度補辦預算歸墊。 

四、檢附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 102 年 1 月 21 日原

民園展字第 1020000391 號同意補助函、102 年 3 月 26 日原民園

展字第 1020001518 號同意備查函、102 年 7 月 23 日原民園展字

第 1020003605 號撥款函（附件）影本一份。 

辦 法：審議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補辦預算。 

 
 



  （第 10 次臨時會－市政府提案）  

 2359

 



  （第 10 次臨時會－市政府提案）  

 2360

 



  （第 10 次臨時會－市政府提案）  

 2361

   社政 

請審議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103 年度『原住民族地區

部落水資源規劃及供水第三期計畫』—簡水系統輔導管理計畫」新

台幣 76 萬 5,000 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2 年 12 月 27 日 

第 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31 高市會社字第 1020004224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103 年度『原住民族地區部落水

資源規劃及供水第三期計畫』—簡水系統輔導管理計畫」新台幣 76

萬 5,000 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02 年 10 月 14 日原民經字第 1020 

055446 號函辦理。 

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於 102 年 7 月 12 日來函補助編列 103 年

度預算，中央補助款 282 萬 2,000 元，地方配合款 70 萬 6,000

元，合計 352 萬 8,000 元（已於 103 年度編列預算）。經行政院

原民會 102 年 10 月 14 日來函審定中央補助款 358 萬 7,000 元，

地方配合 63 萬 3,000 元，合計 422 萬元，增加中央補助款 76

萬 5,000 元。 

三、為利本（103）年度業務執行，擬採「墊付款」辦理，提請貴會

審議同意後動支，並於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預算補列，

進行帳務轉正。 

四、檢附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函影本（如附件）。 

辦 法：審議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補辦預算。 

 



  （第 10 次臨時會－市政府提案）  

 2362

 



  （第 10 次臨時會－市政府提案）  

 2363

 



  （第 10 次臨時會－市政府提案）  

 2364

 



  （第 10 次臨時會－市政府提案）  

 2365

   社政 

請審議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增加補助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辦

理「都市原住民發展計畫 102 年度執行計畫」新台幣 58 萬 6,400

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2 年 12 月 27 日 

第 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31 高市會社字第 1020004670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增加補助本會辦理「都市原住民發展計畫

102 年度執行計畫」新台幣 586,400 元整，採墊付款辦理，提請審

議。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02 年 2 月 22 日原民企字第 1020 

008702 號函及 102 年 11 月 18 日原民企字第 1020061975 號函辦

理。 

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會辦理「都市原住民發展計畫 102

年度執行計畫」補助款總額新台幣 15,503,400 元，本會 102 年

度編列「都市原住民發展計畫 102 年度執行計畫」預算新台幣

14,917,000 元，因立法院 11 月才解凍 102 年度本計畫二分之一

經費增加補助新台幣 586,400 元整。 

三、為利業務執行，擬採「墊付款」辦理，提請貴會審議同意後動支，

並於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預算補列，進行帳務轉正。 

四、檢附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函影本（如附件）。 

辦 法：審議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補辦預算。 

 
 



  （第 10 次臨時會－市政府提案）  

 2366

 



  （第 10 次臨時會－市政府提案）  

 2367

 



  （第 10 次臨時會－市政府提案）  

 2368

   社政 

請審議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增加補助本市那瑪夏區公所辦理「103

年度原住民族土地開發與管理經營細部實施計畫」新台幣 20 萬 672

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2 年 12 月 27 日 

第 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31 高市會社字第 1020004695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增加補助那瑪夏區公所「103 年度原住民族

土地開發與管理經營細部實施計畫」新台幣 20 萬 672 元整，擬採墊

付款辦理，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02 年 9 月 27 日原民地字第 1020 

051741 號函、102 年 9 月 30 日原民地字第 1020050871 號函、102

年 10 月 3 日原民地字第 1020053593 號函、102 年 10 月 7 日原

民地字第 1020054428號函及 102年 11月 4日原民地字第 102005 

8971 號函辦理。 

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那瑪夏區公所辦理「103 年度原住民

族土地開發與管理經營細部實施計畫」五項子計畫共計新台幣

913,672 元，那瑪夏區公所 103 年度預算編列 713,000 元，少編

列新台幣 200,672 元整，須採墊付款辦理。 

三、為利 103 年度業務執行，擬採「墊付款」辦理，提請貴會審議同

意後動支，並於 102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3 年補列，進行帳務轉正。 

四、本案由中央專款全額補助，免編列配合款。 

五、檢附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函影本（如附件）。 

辦 法：審議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補辦預算。 

 
 



  （第 10 次臨時會－市政府提案）  

 2369

 



  （第 10 次臨時會－市政府提案）  

 2370

 



  （第 10 次臨時會－市政府提案）  

 2371

 



  （第 10 次臨時會－市政府提案）  

 2372

 



  （第 10 次臨時會－市政府提案）  

 2373

 



  （第 10 次臨時會－市政府提案）  

 2374

 



  （第 10 次臨時會－市政府提案）  

 2375

 



  （第 10 次臨時會－市政府提案）  

 2376

 



  （第 10 次臨時會－市政府提案）  

 2377

 



  （第 10 次臨時會－市政府提案）  

 2378

 



  （第 10 次臨時會－市政府提案）  

 2379

   社政 

請審議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第二次）辦理 102 年度「中低

收入戶原住民建購、修繕住宅補助計畫」增加補助款新台幣 200 萬

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2 年 12 月 27 日 

第 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31 高市會社字第 1020004916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第二次）辦理 102 年度「中低收入戶

原住民建購、修繕住宅補助計畫」增加補助款新台幣 200 萬元整，

擬先行墊付執行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02 年 11 月 26 日原民經字第 1020 

0649714 號函辦理。 

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第二次）增加補助本府原民會辦理

102 年度「中低收入戶原住民建購、修繕住宅補助計畫」新台幣

200 萬元整。 

三、為利 102 年度業務執行，擬採「墊付款」辦理，提請貴會審議同

意後動支，並於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預算補列，進行帳

務轉正。 

四、檢附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函影本（如附件）。 

辦 法：審議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補辦預算。 



  （第 10 次臨時會－市政府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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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政 

請審議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辦理「《繪本菸

樓》再版計畫」經費新台幣 5 萬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2 年 12 月 27 日 

第 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31 高市會社字第 1020003930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本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辦理「《繪本菸樓》再版

計畫」經費新台幣 5 萬元整，請准採墊付款方式辦理，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客家委員會 102 年 9 月 18 日客會文字第 10200159372 號函辦

理。 

二、為推廣客家文學並引領民眾學習客語的興趣，本會於 101 年 12 月

出版《繪本菸樓》圖畫故事書，該圖書除為學校客語教材外，亦委

由五南書局等單位販售，深受大眾喜愛，爰研提「《繪本菸樓》再

版計畫」，獲客家委員會補助新台幣 5 萬元整。 

三、為期業務順利推動，上開新台幣 5 萬元補助款，擬先行墊付執行，

於 103 年度追加（減）預算或 104 年度補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2 年 10 月 15 日第 140 次市政會議通過。 

五、檢附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核定函影本乙份（如附件）。 

辦 法：審議經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暨補辦預算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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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政 

請審議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辦理「《野來野

去唱生趣》客家兒童歌謠專輯再版計畫」經費新台幣 5萬元整，擬先

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2 年 12 月 27 日 

第 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31 高市會社字第 1020003929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本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辦理「《野來野去唱生

趣》客家兒童歌謠專輯再版計畫」經費新台幣 5 萬元整，請准採墊

付款方式辦理，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客家委員會 102 年 9 月 18 日客會文字第 10200159381 號函辦

理。 

二、為推廣客家音樂並引領民眾學習客語的興趣，本會於 101 年 12 月

出版《野來野去唱生趣》客家兒童歌謠專輯，該專輯除為學校客語

教材外，亦委由五南書局等單位販售，深受大眾喜愛，爰研提「《野

來野去唱生趣》客家兒童歌謠專輯再版計畫」，獲客家委員會補助

新台幣 5 萬元整。 

三、為期業務順利推動，上開新台幣 5 萬元補助款，擬先行墊付執行，

於 103 年度追加（減）預算或 104 年度補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2 年 10 月 15 日第 140 次市政會議通過。 

五、檢附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核定函影本乙份（如附件）。 

辦 法：審議經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暨補辦預算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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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政 

請審議財政部補助辦理市府勞工局勞工教育生活中心澄清會館 ROT

案前置作業計畫補助款 207 萬 5,00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2 年 12 月 27 日 

第 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31 高市會社字第 1020003718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謹提財政部補助辦理本局勞工教育生活中心澄清會館 ROT 案前置作

業計畫補助款 2,075 千元，擬先行墊付乙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 96 年 2 月 8 日發布「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

第 3 點第 1 項第 4 款及第 5 點第 1 項第 2 款規定，本案應先專案送

請各該級立法機關同意，始得支用。 

二、為早日完成所屬澄清會館委託民間廠商經營管理，本局刻正積極辦

理專業顧問評選作業，預計本（102）年 9 月下旬選出得標廠商並

執行澄清會館 ROT 案相關作業。 

三、為避免該筆補助款預算動支程序影響發放補助，擬依據 96 年 2 月

8 日「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5 點第 1 項第 2 款規定，

擬請准予將該筆補助金額 2,075 千元提墊付案，再納入 103 年度追

加（減）預算或 104 年度預算並予以轉正，俾利補助款能順利於

103 年度辦理核發。 

辦 法：審議通過後，補助款項 2,075 千元整，擬准予以墊付款方式辦理，

並循下次預算編審程序補編列預算，以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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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 103 年度接受中央補助款擬先行墊付執行計畫明細表 

機關名稱 計畫項目 補助金額 補助單位 補辦預算 

情   形 

備     註 

勞工局 

勞工教育

生活中心 

高雄市勞工教

育生活中心澄

清會館ROT 

案前置作業計

畫 

2,075 

千元 

財政部 擬納入103

年度追加

（減）預算

或104年度

預算 

依據財政部 

102年7月15日

台財促字第

10225511580 號

函辦理 

      

      

      

      

      

      

      

      

合計  2,075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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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 

請審議教育部體育署 102 年度補助本市國際游泳池跳水臺整修工程

經費 65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2 年 12 月 27 日 

第 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30 高市會教字第 1020003888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教育部體育署 102 年度補助本市國際游泳池跳水臺整修工程

經費 65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102 年 9 月 30 日臺教體署設（一）字第 1020030 

674號函辦理。 

二、本案業經本府 102 年 10 月 15 日第 14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三、本案補助款未及納入 102 年度預算，又須於本（102）年底前執行

完畢，為利本年度業務執行，擬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

點」第 3 點第 4 款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提出墊付款案。 

辦 法：本案審議通過後，請同意動支，並由體育處編列 103 年追加預算或

104 年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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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 

請審議本市為辦理「104 年全國運動會」配合教育部體育署補助辦

理田徑器材採購事宜，所需經費 1,406 萬 5,124 元（含教育部體育

署 800 萬、自籌款 606 萬 5,124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2 年 12 月 27 日 

第 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30 高市會教字第 1020003889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為辦理「104 年全國運動會」配合教育部體育署補助辦

理田徑器材採購事宜，所需經費 1,406 萬 5,124 元（含教育部體育

署 800 萬、自籌款 606 萬 5,124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102 年 9 月 18 日臺教體署競（二）字第 10200 

29391 號函（如附件）辦理。 

二、本案業經本府 102 年 10 月 15 日第 14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三、本次田徑器材採購計畫所需金額為 1,406 萬 5,124 元，原計畫申

請經費含田徑器材（1,406 萬 5,142 元）與重量訓練器材（621

萬 1,717 元），總計 2,027 萬 6,841 元，其中教育部體育署僅補

助田徑器材部分，補助金額 800 萬元，體育處需自行籌措 606 萬

5,124 元，惟體育處 102 年並無編列相關經費，且教育部體育署

補助金額又須於本 102 年底前執行完畢，故為利年度業務執行，

含教育部體育署補助之 800 萬及本處需自籌之 606 萬 5,124 元在

內，金額總計 1,406 萬 5,124 元整，擬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

款處理要點」第三點（四）、（六）款、第四點、第五點第（二）

款提出墊付款申請。 

四、教育部體育署補助款項 800 萬元及自籌款 606 萬 5,124 元，金額

總計 1,406 萬 5,124 元整，提請貴會審議同意動支，並由體育處

編列 103 年追加預算或 104 年補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辦 法：本案審議通過後，請同意動支，並由體育處編列 103 年追加預算或

104 年補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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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 

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 102-103 年度

「B 類－高雄市文化景觀類文化資產保存維護計畫」計 2 案，補助

款及配合款共計新台幣 520 萬元整，因 102 年度預算及 103 年度預

算案未及編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2 年 12 月 27 日 

第 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30 高市會教字第 1020004672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 102-103 年度

「B 類－高雄市文化景觀類文化資產保存維護計畫」計 2 案，補助

款及配合款共計新台幣 520 萬元整，因 102 年度預算及 103 年度預

算案未及編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依據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02 年 11 月 8 日文資蹟字第 1023008859

號函辦理。 

二、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本府文化局 102 年度「鳳山黃埔新村

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暨保存計畫整體規劃」及 103 年度「中油

宏南宏毅宿舍群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暨保存計畫整體規劃」計

2 案，補助款及配合款共計新台幣 520 萬元整。因 102 年度預算

及 103 年度預算案未及編列，但又急需執行本計畫，擬請 准予先

行墊付執行，俟補納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預算完成法

定程序後轉正。 

三、擬依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經上級政府

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及第 6 款：「配合上級或同級

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者，辦理追

加預算或特別預算時效上不足因應時，得支用墊付款。並依同法

第 4 點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

始得支用，俟後將之列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預算，進

行帳務轉正。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2 年 11 月 19 日第 145 次市政會議審核通過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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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檢附「高雄市政府 102-103 年度中央補助款暨本府自籌款擬先行

執行計畫明細表」乙份。 

辦 法：提請審議通過後，本次所提 2 案合計新台幣 520 萬元整，分別於

102 年度及 103 年度以墊付款方式辦理，並補納入 103 年度追加預

算或 104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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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 102-103 年度接受中央補助款暨本府自籌款擬先

行墊付執行計畫明細表 

單位：萬元 

機關名稱 計畫項目 補助及自籌金額 補助單位 ＊補辦預算

情形 

高雄市政府

文化局 

102 年度「鳳山黃埔

新村文化景觀保存

維護計畫暨保存計

畫整體規劃」 

補助款：150 萬元

自籌款：100 萬元

 

文化部文

化資產局 

將納入 103

年度追加預

算或 104 年

度預算 

高雄市政府

文化局 

103 年度「中油宏南

宏毅宿舍群文化景

觀保存維護計畫暨

保存計畫整體規

劃」 

補助款：189 萬元

自籌款：81萬元 

文化部文

化資產局 

將納入 103

年度追加預

算或 104 年

度預算 

合 計 52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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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02-103 年度「B 類-高雄市文化景觀類文化資產保存維護 
計畫」經費補助審查會議紀錄 

 
壹、 開會時間：102 年 10 月 29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30 分 

貳、 開會地點：中油宏南宏毅宿舍群、鳳山黃埔新村、高雄市政府

文化局會議室 

貳、主持人：簡代理組長玉華（嚴科長淑惠代）   

參、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記錄：王鈺琴 

伍、審查意見及補助經費： 

   一、「鳳山黃埔新村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案： 

（一） 本案係執行文資法第 55 條、56 條之規定，所研擬保存維

護計畫暨保存計畫，將提供主管機關進行監管保護，招標

文件應明確說明此計畫目的，請參酌本局「聚落與文化景

觀保存操作執行手冊」中之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保存

計畫架構研擬，相關工作要項並請列於招標需求文件中。 

（二） 本案案名請修正為「鳳山黃埔新村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

暨保存計畫整體規劃」 

（三） 本計畫主要目的在於法制上之監管保護準則與措施，請特

別加強著墨於修復原則、保存強度分區分級之設定等章節。 

（四） 計畫書 P.11 之實際執行預定進度表左上格宜再區分工作

項目及時程。 

（五） 前述表格之「現況調查及測繪」屬於基本調查，宜在「提

出保存及管理原則」之前。 

（六） P.12 經費預算明細表之編列期程為 12個月，但預定進度

表為 18 個月，請調整相關表格。經費預算明細表 （ B ）

文化景觀空間調查費用偏高，請酌減（ B ）2「建物、

環境調查測繪及臨時工作費」。 （ C ）1 印製期中、期

末報告書、結案報告書 200 冊，請再審慎考量印製冊數。 

（七） 本案屬法定上位計畫，尚無需逐棟進行測繪，僅需就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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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類型建築或具急迫性之建築，先進行測繪即可。 

（八） 本案係輔導縣市政府執行法定業務，本局將不定期邀集文

資委員進行諮詢會議，請明列於契約文件中，請受託單

位，屆時配合辦理。 

（九）請依上開意見修正計畫書並請撥第一期款。 

 

   二、「中油宏南宏毅宿舍群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案： 

（一） 本案係執行文資法第 55 條、56 條之規定，所研擬保存維

護計畫暨保存計畫，將提供主管機關進行監管保護，招標

文件應明確說明此計畫目的，請參酌本局「聚落與文化景

觀保存操作執行手冊」中之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保存

計畫架構研擬，相關工作要項並請列於招標需求文件中。 

（二） 本案案名請修正為「中油宏南宏毅宿舍群文化景觀保存維

護計畫暨保存計畫整體規劃」。 

（三） 本計畫應特別重視法制上之監管保護準則與措施，如修復

原則、保存強度分區分級之設定等。 

（四） 文化景觀期能形成獨特而具保存價值的文化景觀場域，計

畫書中圖 4範圍頗符文化景觀之要求基準，惟本案擬保存

之宏南宏毅宿舍群範圍僅限於宿舍建築物保存（詳計畫書

三、基本資料附圖），二者落差太大，建議再檢視其保存

範圍及內容。 

（五） 計畫書之「七、計畫執行之方法與步驟」（五）土地轉化

為保存用地之探討宜在（六）保存管制原則及維護管理原

則之制定之後。 

（六） 計畫書之「八、計畫期程」之第 7項「保存管制原則及維

護管理原則制定」應改為法定名稱。 

（七） 計畫書之「八、計畫期程」月數及「九、經費預算明細

表」編列月數應有一致性。另調查項目宜作調整，如「建

築物測繪」應非細部書圖而是基礎性之書圖，並建議延

長計畫期程。 

（八） 「九、經費預算明細表」項目「臨時助理」之用語應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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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清是否改為「工讀生」或「臨時人員」。 

（九）請依上揭意見修正計畫，並調整延長期程。 

    
柒、會議決議： 

一、 核定「鳳山黃埔新村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暨保存計畫整

體規劃」案總經費為新臺幣 250 萬元，依「輔導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與民間推動文化資產保存維護計畫作業要點」規定，

本局補助總經費 60％為新臺幣 150 萬元（102 年度執行，依

100 年地方政府財力分級表高雄市屬 2級）。 

二、核定「中油宏南宏毅宿舍群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暨保存計

畫整體規劃」案總經費為新臺幣 270 萬元，依「輔導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與民間推動文化資產保存維護計畫作業要點」規

定，本局補助總經費 70％為新臺幣 189 萬元（103 年度執行，

依 103 年地方政府財力分級表高雄市屬 3級）。 

三、請依上揭審查意見修正計畫書送本局備查。 

四、上揭 2計畫主要目的在於法制上之監管保護，請特別加強著

墨於修復原則、保存強度分區分級之設定等章節。 

五、請於本（102）年取得「鳳山黃埔新村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

畫暨保存計畫整體規劃」案之納入預算證明或議會同意墊付

函等相關資料，依 101 年 5 月 15 日修正之「輔導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與民間推動文化資產保存維護計畫作業要點」規定

儘速請撥第一期補助款。 

 

散會：同日下午 6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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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 

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 102 年度第 2 次 B 類－

「文化資產保存維護計畫」計 4 案，補助款及配合款共計新台幣

1,015 萬 6,050 元整，因 102 年度並未編列預算，擬先行墊付執

行案。 

同意辦理。

102 年 12 月 27 日 

第 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30 高市會教字第 1020003983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核定補助本府文化局 102 年度第 2 次 B 類－「文

化資產保存維護計畫」計 4 案，補助款及配合款共計新台幣 1,015

萬 6,050 元整，因 102 年度並未編列預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依據文化部 102 年 9 月 24 日文授資局蹟字第 1023007458 號函辦

理。 

二、文化部核定補助本府文化局「高雄市國定古蹟鳳山縣舊城西門段

遺跡暨自助新村周邊日遺軍事空間及設施調查研究計畫」、「高

雄市歷史建築茄萣竹滬鹽灘鹽警槍樓修復工程規劃設計計畫」、

「高雄市歷史建築阿蓮中路吳厝修復工程規劃設計」、「高雄市

市定古蹟瀰濃東門樓修復工程計畫」計 4 案，補助款及配合款共

計新台幣 1,015 萬 6,050 元整。因 102 年度並未編列預算，但又

急需執行本計畫，擬請 准予先行墊付執行，俟補納入 103 年度追

加預算或 104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轉正。 

三、擬依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經上級政府

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及第 6 款：「配合上級或同級

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者，辦理追

加預算或特別預算時效上不足因應時，得支用墊付款。並依同法

第 4 點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

始得支用，俟後將之列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預算，進

行帳務轉正。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2 年 10 月 8 日第 139 次市政會議審核通過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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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檢附「高雄市政府 102 年度接受中央補助款暨本府自籌款擬先行

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乙份。 

辦 法：提請審議通過後，本案新台幣 1,015 萬 6,050 元整於 102 年度以墊

付款方式辦理，並補納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預算進行帳

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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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 102 年度接受中央補助款暨本府自籌款擬先行墊

付執行計畫明細表 
單位：萬元 

機關名稱 計畫項目 補助及自籌金額 補助單位 ＊補辦預算

情形 

高雄市政府

文化局 

102年度第2次B類

文化資產保存維護

計畫-高雄市國定

古蹟鳳山縣舊城西

門段遺跡暨自助新

村周邊日遺軍事空

間及設施調查研究

計畫 

補助款：90 萬元 

自籌款：60 萬元 

 

文化部 將納入 103

年度追加預

算或 104 年

度預算 

高雄市政府

文化局 

102年度第2次B類

文化資產保存維護

計畫-高雄市歷史

建築茄萣竹滬鹽灘

鹽警槍樓修復工程

規劃設計計畫 

補助款：8萬元 

自籌款：24 萬元 

文化部 將納入 103

年度追加預

算或 104 年

度預算 

高雄市政府

文化局 

102年度第2次B類

文化資產保存維護

計畫-高雄市歷史

建築阿蓮中路吳厝

修復工程規劃設計 

補助款： 

99 萬 2,250 元 

自籌款： 

79 萬 3,800 元 

文化部 將納入 103

年度追加預

算或 104 年

度預算 

高雄市政府

文化局 

102年度第2次B類

文化資產保存維護

計畫-高雄市市定

古蹟瀰濃東門樓修

復工程計畫 

補助款： 

163 萬 7,500 元 

自籌款： 

491 萬 2,500 元 

文化部 將納入 103

年度追加預

算或 104 年

度預算 

合 計 1,015 萬 6,0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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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 

請審議教育部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所屬市立圖書館辦理「教育

部 102 年推動公共圖書館資源整合發展補助專案計畫」，補助金

額暨配合款共計新台幣 205 萬元整，因未及編列於 102 年度預算，

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2 年 12 月 27 日 

第 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30 高市會教字第 1020004219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教育部核定補助文化局所屬市立圖書館辦理「教育部 102

年推動公共圖書館資源整合發展補助專案計畫」，補助金額暨配

合款共計新台幣 205 萬元整，因未及編列於 102 年度預算，擬請

准予先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本案經教育部 102 年 10 月 21 日臺教社（四）字第 1020152117B

號函核定。 

二、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規定:「各級

地方政府有下列各款支出之一，而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時效

上不足因應時，得支用墊付款：…（四）經上級政府核定之補助

款，所使用之支出。…」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各級地方政

府因第 3 點第 4 款所列支出，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

始得支用，…。」 

三、檢附「高雄市政府 102 年度中央補助款暨本府自籌款擬先行執行

計畫明細表」乙份。 

辦 法：提請審議通過後，本案經費新台幣 205 萬元於 103 年度以墊付款方

式辦理，並俟列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補納入 104 年度預算後，進

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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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 

請審議教育部核定補助文化局所屬市立圖書館辦理「教育部 102- 

103 年推動公共圖書館書香卓越典範補助專案計畫」，經費新台

幣 1,334 萬元整，因未及編列於 102 年度預算，擬先行墊付執行

案。 

同意辦理。

102 年 12 月 27 日 

第 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30 高市會教字第 1020004220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教育部核定補助文化局所屬市立圖書館辦理「教育部 102- 

103 年推動公共圖書館書香卓越典範補助專案計畫」，經費新台

幣 1,334 萬元整，因未及編列於 102 年度預算，擬請准予先行墊

付執行案。 

說 明： 

一、本案經教育部 102 年 10 月 21 日臺教社(四)字第 1020152117C 號

函核定。 

二、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規定:「各級

地方政府有下列各款支出之一，而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時效

上不足因應時，得支用墊付款：…(四)經上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

所使用之支出。…」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各級地方政府因

第 3 點第 4 款所列支出，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始

得支用，…。」 

三、檢附「高雄市政府 102 年度中央補助款暨本府自籌款擬先行執行

計畫明細表」乙份。 

辦 法：提請審議通過後，本案經費新台幣 1,334 萬元於 103 年度以墊付款

方式辦理，並俟列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補納入 104 年度預算後，

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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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林 

請審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核定補助本市辦理「102 年高雄

花卉批發市場分貨處理場通風散熱改善計畫」150 萬元，擬先行

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2 年 12 月 27 日 

第 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31 高市會農字第 1020004181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核定補助本市辦理「102 年高雄花卉批

發市場分貨處理場通風散熱改善計畫」150 萬元（資本門），先

行墊付執行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經費來源：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補助本市 150 萬元（資本門）辦理「102

年高雄花卉批發市場分貨處理場通風散熱改善計畫」，依中央部

會來函要求需納入本府預算。本案計畫補助款 150 萬元擬提墊付

案執行。 

二、本案計畫擬辦理之工作項目如下： 

增建高雄花卉市場分貨處理場噴霧系統，並加裝通風設備，達到

降溫效果，以解決場內悶熱問題。 

三、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執行要點」第 5 點第 2 款之規定，本

案「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始得支用，並於支用當

年度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進行帳務轉正，如未及於當年度

辦理者，至遲應於次一年度總預算、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予以納

入，並進行帳務轉正」。 

四、擬提墊付執行案： 

因本案計畫經費於今（102）年 10 月 7 日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

糧署南區分署農糧南銷字第 1021157751 號函同意，致未及納入本

（102）年度預算，擬先行墊付執行，並於 103 年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補編列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第 10 次臨時會－市政府提案）  

 2422

五、檢附「高雄市政府農業局各項費用明細表─執行本市 102 年高雄

花卉批發市場分貨處理場通風散熱改善計畫」資料 1 份。 

辦 法：同意後辦理墊付款執行事宜暨編列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預

算辦理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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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林 

請審議為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公益支出補助旗山區公所辦理

「旗山區停車場臨堤道路工程」總工程經費 98 萬元整，擬先行墊

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2 年 12 月 27 日 

第 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31 高市會農字第 1020003846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為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公益支出補助本所辦理「旗山區停車

場臨堤道路工程」總工程經費 98 萬元整，擬請准予先行墊付，並

於明（103）年度辦理追加預算或至遲後（104）年度辦理總預算

予以納入，並進行帳務轉正乙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 102 年 8 月 23 日水七管字第 1025 

0146800 號函（如附件一）、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102 年 9 月 2 日

高市水利字第 10235503800 號函（如附件二）辦理。 

二、旨案工程係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核定之補助款，依「各級地

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三點第（四）款及第五點第（二）款

規定，辦理支用墊付款及帳務轉正。 

辦 法：同意後，由本（102）年度先行墊付辦理，並於明（103）年度辦理

追加預算或至遲後（104）年度辦理總預算予以納入，並進行帳務轉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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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旗山區公所 102 年度接受中央補助款擬先行墊付執行計畫

明細表 
單位：新台幣元 

機關名稱 計畫項目 補助款 補助單位 ＊補辦預算情形 

高雄市旗

山區公所 

「旗山區停車場

臨堤道路工程」 
980,000 

經濟部水利署第

七河川局 

將納入本所 103

年度追加預算

或補納入 104 年

度總預算 

合計  9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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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林 

請審議有關中央核定補助市政府辦理「六龜區台 27 線 17K+400

處中小排水護岸工程」經費乙案，擬依核定經費 681 萬元，擬先

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2 年 12 月 27 日 

第 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31 高市會農字第 1020003934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有關中央核定補助本府辦理「六龜區台 27 線 17K+400 處中小排水

護岸工程」經費乙案，擬依核定經費 6,810,000 元辦理「墊付款」

相關事宜，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 102 年 9 月 3 日水七管字第 10250 

149700 號函及本府水利局 102 年 9 月 14 日奉核墊付款方式辦理

簽案續辦。 

二、本案中央（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核定補助經費為 6,810,000

元，提請同意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擬於 103 年追加減預算或

104 年預算辦理轉正。 

三、本案擬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採「墊付款」方式辦理，已依規定程序提本府

市政會議審議完成，再提報議會審議，並於審議通過後始得辦理，

於 103 年追加減預算或 104 年預算辦理轉正。 

辦 法：俟議會審議通過後先行墊付，於 103 年追加減預算或 104 年預算辦

理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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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林 

請審議有關經濟部水利署補助市政府辦理「高雄地區多元化水源

方案檢討及推動策略分析」計畫，補助經費計新台幣 830 萬元，

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2 年 12 月 27 日 

第 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31 高市會農字第 1020003993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有關經濟部水利署補助本府辦理「高雄地區多元化水源方案檢討

及推動策略分析」計畫，其補助經費計新台幣 830 萬元擬採「墊

付款」方式辦理，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經濟部水利署 102 年 9 月 16 日經水源字第 10253198100 號

（詳后附件）。 

二、經濟部水利署補助本府水利局辦理旨揭高雄地區水資源推動策略

檢討計畫，補助經費為 830 萬元。 

三、本案依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及第 5 點

第 2 款規定辦理，業經本府 102 年 10 月 8 日第 139 次市政會議通

過。 

辦 法：於 103 年度編列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補列預算並進行辦理帳務轉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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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利署補助「高雄地區多元水源方案檢討及推動策略分析工作」計

畫經費，其中央補助經費新台幣：8,300,000 元，擬先行墊付執行計畫明

細表 

單位：元 

機關名稱 計畫項目 補助金額 補助單位 補辦預算情形 

高雄市政府水

利 局 

水 利 行 政 科 

高雄地區多元

水源方案檢討

及推動策略分

析 

＄830 萬 經濟部水利署 

103 年度編列

追加預算或

104 年度補列

預算並進行辦

理帳務轉正 

     

     

合計  ＄83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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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林 

請審議有關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補助市政府辦理「寶來溪橋

上下游護岸復建工程」經費 920 萬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2 年 12 月 27 日 

第 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31 高市會農字第 1020004011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有關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補助本府辦理「寶來溪橋上下游護

岸復建工程」經費 920 萬元整，擬採「墊付款」方式辦理，敬請

惠予審議。 

說 明： 

一、旨揭計畫經水利署第七河川局 102 年 9 月 17 日水七管字第 1025 

0157710 號函核定，經費 920 萬元，由該局水資源公益支出施行

計畫－101 年度旗山溪月眉橋下游右岸河段疏濬工程併辦土石標

售－公益支出項下經費支應。 

二、上開經費水利署第七河川局同意補助在案，並請依「中央對直轄

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納入本府年度預算辦理，專款專用

（如附件）。 

三、本案擬採「墊付款」方式辦理，於 103 年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編

列預算進行帳務轉正，敬請惠予同意辦理。 

辦 法：同意後，辦理墊付款執行事宜暨編列 103 年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

編列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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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林 

請審議有關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補助市政府辦理「茂林區萬

山里下方河床保護應急工程」經費 650 萬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

案。 

同意辦理。

102 年 12 月 27 日 

第 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31 高市會農字第 1020004010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有關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補助本府辦理「茂林區萬山里下方

河床保護應急工程」經費 650 萬元整，擬採「墊付款」方式辦理，

敬請惠予審議。 

說 明： 

一、旨揭工程經水利署第七河川局 102 年 7 月 31 日水七管字第 1025 

0128710 號函核定，經費 650 萬元，由該局水資源公益支出施行

計畫－101 年度旗山溪月眉橋下游左河段疏濬工程併辦土石標售－

公益支出項下經費支應。 

二、上開經費水利署第七河川局同意補助在案，並請依「中央對直轄

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納入本府年度預算辦理，專款專用

（如附件）。 

三、本案擬採「墊付款」方式辦理，於 103 年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編

列預算進行帳務轉正，敬請惠予同意辦理。 

辦 法：同意後，辦理墊付款執行事宜暨編列 103 年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

編列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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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林 

請審議內政部營建署補助本市辦理「楠梓污水下水道系統促參計

畫污水處理費補助款」2 億 984 萬 764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2 年 12 月 27 日 

第 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31 高市會農字第 1020004107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內政部營建署核定 102 年補助本市辦理下水道建設計畫公務預算

「楠梓污水下水道系統促參計畫污水處理費補助款」209,840,764

元，擬支付民間機構 101 年度污水處理費（營運服務費）並採「墊

付款」方式辦理，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內政部營建署 102 年 10 月 4 日營署水字第 1023687527 號函

辦理。 

二、本次內政部營建署核定 102 年污水處理費（營運服務費）中央補

助款為 839,599,000 元（附件 1），其中 540,000,000 元業於 102

年 9 月 4 日提墊付案送議會審議中，另於 102 年 6 月 5 日第 1 屆

第 5 次定期大會同意將停止強制執行墊付款轉為支付部分 100 年

度營運服務費，本府於 102 年 7 月 9 日支付民間機構 634,228,83

元，經核算中央補助款尚不足 89,758,236 元（附件 2），業於 102

年 9 月 17 日函請中央補足（附件 3）。 

三、承前所述，本次擬提 101 年度污水處理費（營運服務費）墊付款

209,840,764 元（839,599,000-540,000,000-89,758,236）係為

因 101 年度預算科目刪減至 1 千元，本府並未編列相關自籌預算，

為避免因未給付委託處理費而衍生利息繼續累積，實宜爭取營建

署撥付該筆費用，儘速撥付民間機構，減輕本府利息負擔（因本

府延遲支付民間機構污水處理費，故衍生利息內政部營建署未補

助）。 

四、上開中央補助款 209,840,764 元，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

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採「墊付款」方式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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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先提本府市政會議通過後，再提報議會審議同意動支，並於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預算補列，進行帳務轉正。 

五、本案業經本府 102 年 10 月 22 日第 141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在案。 

辦 法：同意後辦理墊付款執行事宜，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預算

補列，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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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林 

請審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同意補助市政府海洋局新台幣

150 萬元整辦理「蚵子寮漁港外側航道疏浚工程」，擬請准予先

行提列補助款新台幣 150 萬元及配合款新台幣 150 萬元合計新台

幣 300 萬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2 年 12 月 27 日 

第 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31 高市會農字第 1020003860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謹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同意補助市政府海洋局新台幣 150

萬元整辦理「蚵子寮漁港外側航道疏浚工程」，擬請准予先行提

列補助款新台幣 150 萬元及配合款新台幣 150 萬元合計新台幣 300

萬元整墊付執行案，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2 年 9 月 23 日漁一字第 102122 

4343 號函辦理（附件 1）。 

二、因本年度並未編列旨揭工程計畫之預算，為利計畫遂行，擬將旨

揭工程補助款新台幣 150 萬元及地方配合款新台幣 150 萬元合計

新台幣 300 萬元整提墊付案，所墊付之款項擬補納入 103 年度追

加減預算或 104 年度預算，並進行帳務轉正。 

三、本案業經本府 102 年 10 月 8 日第 13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高雄市政府 102 年度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

表」（附件 2）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補助款新台幣 150 萬元及配合款新台幣 150 萬元合

計新台幣 300 萬元，准予以墊付方式辦理，並循下次預算編審程

序補編列預算，以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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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林 

請審議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加強基層環保建設－水污染防治及流

域整體性環境保護」項下估列補助市政府海洋局新臺幣 44 萬 4,000

元整，辦理「103 年度水體環境水質改善及經營管理計畫－活力

海洋與綠色港灣：強化海洋環境教育及海洋污染防治工作辦理能

量」計畫，擬先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2 年 12 月 27 日 

第 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31 高市會農字第 1020004022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謹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加強基層環保建設－水污染防治及流域

整體性環境保護」項下估列補助本府海洋局新臺幣 44 萬 4 仟元

整，辦理「103 年度水體環境水質改善及經營管理計畫－活力海洋

與綠色港灣：強化海洋環境教育及海洋污染防治工作辦理能量」

計畫，擬先墊付執行，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環保署 102 年 9 月 14 日環署水字第 1020080199 號函

暨行政院函頒「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及

第 5 點第 2 款規定辦理（如附件 1、2）。 

二、行政院環保署為加強基層環保建設，推動水體環境水質改善及經

營管理計畫，估列補助本局「103 年度水體環境水質改善及經營

管理計畫─活力海洋與綠色港灣：強化海洋環境教育及海洋污染

防治工作辦理能量」計畫，估列經費新台幣 74 萬元整（含中央補

助款新台幣44萬4仟元及本府需編列配合款新台幣29萬6仟元）。 

三、緣環保署估列日期已逾本府 103 年度預算編列期限，為利本計畫

遂行，擬將是項補助款新台幣 44 萬 4 仟元提墊付案，所墊付之款

項擬補納入 103 度追加減預算或 104 年度預算，並進行帳務轉正。

另地方配合款新台幣 29 萬 6 仟元，擬由本局 103 年度海洋行政及

管理項下勻支。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2 年 10 月 8 日第 13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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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檢附「高雄市政府 103 年度接受中央補助款暨自籌款擬先行墊付

執行計畫明細表」一份（附件 3）。 

辦 法：審議通過後，估列中央補助款共計新台幣 44 萬 4 仟元整，擬准予

以墊付款方式辦理，並循預算編審程序補編列預算，以進行帳務

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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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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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理要點 

行政院 96 年 2月 8 日院授主忠六字 

第  9 6 0 0 0 0 8 6 2 號 函修正 

一、各級地方政府支用墊付款，應依本要點之規定辦理。 

二、本要點所稱墊付款，係指各級地方政府於法定預算以外所墊付之款項。 

三、各級地方政府有下列各款支出之一，而辦理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時效上不

足因應時，得支用墊付款： 

(一)配合國防緊急設施或戰爭之有關支出。 
(二)國家經濟上遭逢重大變故，奉上級政府指示必須配合辦理之有關支出。 
(三)因災害必須緊急支付之工程或救濟支出。 
(四)經上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 
(五)依法律或經核定有案之契約義務必需之支出。 
(六)配合上級或同級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 

四、各級地方政府因前點第一款至第三款所列支出，得就其墊付款先行支用

外，至第五款及第六款所列支出，應先專案送請各該級立法機關同意後，

始得支用。 

前項墊付款，應於支用當年度辦理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進行帳務轉正，

如未及於當年度辦理者，至遲應於次一年度總預算、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

予以納入，並進行帳務轉正。 

五、各級地方政府因第三點第四款所列支出，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如由中央補助，且為因應下列事項，經中央政府各主管機關同意者，得以

代收代付方式先行執行，並編製「中央補助款代收代付明細表」，以附表

方式列入當年度決算： 

1、災害或重大緊急事項。 

2、中央政府各主管機關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

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評比結果，及同法第十八條第四項規定報經行

政院備查，並以非普及式方式分配具時效性之補助款。 
3、配合中央重大政策或建設所辦理之事項，經行政院核定應於一定期限

內完成者。 
(二)非為支應前款所訂事項時，應先專案送請各該級立法機關同意後，始得支

用，並於支用當年度辦理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進行帳務轉正，如未及於

當年度辦理者，至遲應於次一年度總預算、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予以納

入，並進行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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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 103 年度接受中央補助款暨自籌款擬先行墊付執行計

畫明細表 

機關名稱 計畫名稱 補助金額 補助單位 補辦預算情形 

高雄市政府

海洋局 

「103 年度水體

環境水質改善

及經營管理計

畫─活力海洋與

綠色港灣：強化

海洋環境教育

及海洋污染防

治工作辦理能

量計畫」 

44 萬 4 仟元 行政院環

境保護署

列入 103 年度

追加減預算或

104 年度預算

案 

合計  44 萬 4 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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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林 

請審議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興達發電廠同意補助市政府海洋局

新台幣 200 萬元整辦理「興達漁港崎漏社區第 1 拍賣場周邊景觀

改善工程」，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2 年 12 月 27 日 

第 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31 高市會農字第 1020004189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謹提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興達發電廠同意補助本府海洋局新台

幣 200 萬元整辦理「興達漁港崎漏社區第 1 拍賣場周邊景觀改善

工程」，擬請准予先行墊付執行案，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興達發電廠 102 年 10 月 15 日興達字

第 1028093380 號函辦理（附件 1）。 

二、為利本計畫遂行，擬將是項補助款新台幣 200 萬元提墊付案，所

墊付之款項擬補納入 103 度追加減預算或 104 年度預算，並進行

帳務轉正。 

三、本案業經本府 102 年 10 月 29 日第 14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高雄市政府 102 年度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興達發電廠補

助款擬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附件 2）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補助款新台幣 200 萬元整，准予以墊付款方式辦理，

並循下次預算編審程序補編列預算，以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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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林 

請審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同意補助新台幣 95 萬元辦理「岡

山魚市場遷建規劃計畫」，擬請准予先行提列補助款新台幣 95

萬元及配合款 95 萬元合計新台幣 190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2 年 12 月 27 日 

第 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31 高市會農字第 1020004190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謹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同意補助新台幣 95 萬元辦理「岡山

魚市場遷建規劃計畫」，擬請准予先行提列補助款新台幣 95 萬元

及配合款 95 萬元合計新台幣 190 萬元墊付執行案，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2 年 10 月 21 日漁四字第 1021 

273253 號函辦理（附件 1）。 

二、因本年度並未編列旨揭計畫預算，為利計畫遂行，擬將旨揭計畫

補助款新台幣 95 萬元及地方配合款 95 萬元合計新台幣 190 萬元

提列墊付，所墊付之款項擬補納入 103 年度追加減預算或 104 年

預算，並進行帳務轉正。 

三、本案業經本府 102 年 10 月 29 日第 14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高雄市政府 102 年度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

表」（附件 2）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補助款新台幣 95 萬元及配合款新台幣 95 萬元合計新

台幣 190 萬元，准予以墊付方式辦理，並循下次預算程序補編列預

算，以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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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 102 年度中央補助款擬先行墊付執行計畫明細表 

機關名稱 計畫名稱 補助金額 補助單位 補辦預算情形 

高雄市政

府海洋局 

岡山魚市

場遷建規

劃計畫 
95 萬元 

行政院農

業委員會

漁業署 

列入 103 年度

追加減預算或

104 年度預算 

高雄市政

府海洋局 

岡山魚市

場遷建規

劃計畫 
95 萬元 

高雄市  
政府 

列入 103 年度

追加減預算或

104 年度預算 

     

合計  19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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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林 

請審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屏東林管處同意補助市政府海洋

局新台幣 100 萬元整辦理「高雄市漂流木清運計畫-2」，擬先行

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2 年 12 月 27 日 

第 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31 高市會農字第 1020004437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謹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屏東林管處同意補助本府海洋局新

台幣 100 萬元整辦理「高雄市漂流木清運計畫-2」，擬請准予先

行墊付執行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屏東林管處 102 年 10 月 14 日屏作

字第 1026232747 號函辦理（附件 1）。 

二、查本（102）年度市轄各漁港範圍及本局代管之西子灣南北岬頭天

然災害浮木、漂流物處理工作於 102 年 3 月 22 日奉准動支本府災

害準備金新台幣 400 萬元辦理是項工作，並於 102 年 5 月 28 日完

成發包採購訂約，且陸續執行多次漂流木（物）處理工作，因本

年度多次颱風襲台，已清運 1,375.89 公噸漂流木（物），目前正

持續清運中，初估尚有約 2,500 公噸待清運（附件 2－照片），

業將達是項採購發包契約清除數量 4,023 公噸，惟本年度颱風季

節尚未結束，為防止颱風襲台造成大量浮木及漂流物自高屏溪順

流而下，入侵本市中芸、汕尾等漁港港區範圍，影響船隻航行安

全，遂乃向該處爭取經費辦理「高雄市漂流木清運計畫-2」。 

三、為利本計畫遂行，擬將是項補助款新台幣 100 萬元提墊付案，所

墊付之款項擬補納入 103 年度追加減預算或 104 年度預算，並進

行帳務轉正。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2 年 11 月 12 日第 14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五、檢附「高雄市政府 102 年度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

表」乙份（如附件 3）。 

辦 法：審議通過後，補助款項計新台幣 100 萬元整，准予以墊付款方式辦

理，並循下次預算編審程序補編列預算，以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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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 

請審議交通部觀光局補助市政府辦理「102 年度觀光景點無縫隙

旅遊服務計畫（台灣好行）」補助款 750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

案。 

同意辦理。

102 年 12 月 27 日 

第 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31 高市會交字第 1020003834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交通部觀光局補助本府辦理「102 年度觀光景點無縫隙旅遊服務

計畫（台灣好行）」補助款 750 萬元，擬請同意先行墊付執行乙

案，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2 年 2 月 8 日觀旅字第 10250003718 號函辦

理。 

二、本府向交通部觀光局申請「102 年度觀光景點無縫隙旅遊服務計

畫(台灣好行)」經費補助，案經交通部觀光局函復同意補助上限

750 萬元（行銷推廣及旅遊設施資訊相關建置事項費用 100 萬元、

路線營運虧損補助款 650 萬元）。 

三、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執行要點」第 3 點第 4 款辦理墊付，

及第 5 點第 2 項規定先行墊付，俟納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補納

入 104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並進行帳務轉正。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2 年 9 月 24 日第 137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提請貴會審議通過，以墊付款方式辦理，並納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

或補納入 104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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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 

請審議「103 年度旗津海岸公園整體改造工程」及「103 年度高雄

市自然地景風景點整體建設工程」二案，交通部觀光局補助 1,500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2 年 12 月 27 日 

第 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31 高市會交字第 1020004045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103 年度旗津海岸公園整體改造工程」及「103 年度高雄市自然

地景風景點整體建設工程」二案，交通部觀光局補助 1,500 萬元，

擬請同意先行墊付執行乙案，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交通部觀光局以 102 年 9 月 4 日觀技字第 1024001208 號函同

意補助在案。 

二、提報「103 年度旗津海岸公園整體改造工程」及「103 年度高雄市

自然地景風景點整體建設工程」二案，係為改善旗津及自然地景

之景點觀光內涵魅力，提升休憩功能，帶動周邊經濟發展。 

三、提報計畫積極爭取中央經費，經交通部觀光局同意 103 年度補助

新台幣 1,500 萬元，補助計畫明細如下： 

「103 年度旗津海岸公園整體改造工程」交通部觀光局補助

1,000 萬元提審先行墊付。 

「103 年度高雄市自然地景風景點整體建設工程」交通部觀光

局補助 500 萬元提審先行墊付。 

四、為利本計畫執行，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

4 款辦理墊付，及第 5 點第 2 項規定先行墊付，俟納入 103 年度

追加預算或補納入 104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並進行帳務轉

正。 

五、本案業經本府 102 年 10 月 15 日第 14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103 年度旗津海岸公園整體改造工程」及「103 年度高雄市自然地

景風景點整體建設工程」二案，交通部觀光局補助 1,500 萬元，以

墊付款方式辦理，並以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預算方式，辦

理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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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 

請審議交通部觀光局補助市政府辦理「高雄市寶來、不老及茂林等

地區溫泉區劃定及管理計畫」補助款 180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2 年 12 月 27 日 

第 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31 高市會交字第 1020004167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交通部觀光局補助本府辦理「高雄市寶來、不老及茂林等地區溫泉

區劃定及管理計畫」補助款 180 萬元，擬請准予先行墊付執行案，

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2 年 7 月 5 日觀技字第 1024000877 號函核定

補助本府辦理「高雄市寶來、不老及茂林等地區溫泉區劃定及管

理計畫」新台幣 300 萬元辦理。（102 年度補助 180 萬元，103

年度補助 120 萬元） 

二、為利本計畫遂行，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

4 款辦理墊付，及第 5 點第 2 項規定先行墊付 180 萬元，俟 103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進行帳務轉正。 

三、本案業經本府 102 年 10 月 22 日第 141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提請貴會審議通過，以墊付款方式辦理，並補納入 103 年度預算完

成法定程序後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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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 

請審議「高雄市旗山及美濃區自行車道系統改善工程」案，教育部

體育署補助款 600 萬元及市政府配合款 437 萬元，共計 1,037 萬元，

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附帶建議：自行車車道規劃，寬度應以單邊雙向

為原則。

102 年 12 月 27 日 

第 5 次會議 

同意辦理。附帶建議：自行車車道規劃，寬度應以單邊雙向

為原則。

102.12.31 高市會交字第 1020004688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高雄市旗山及美濃區自行車道系統改善工程」案，教育部體育署

補助款 600 萬元及市府配合款 437 萬元，共計 1,037 萬元，擬請同

意先行墊付執行乙案，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體育署以 102 年 10 月 30 日臺教體署設（二）字第 1020 

034433A 號函同意補助在案。 

二、提報「高雄市旗山及美濃區自行車道系統改善工程」乙案，係為

改善旗山及美濃區之觀光內涵魅力，提升觀光休憩功能，帶動周

邊經濟發展，積極爭取中央經費，經教育部體育署同意補助新台

幣 600 萬元及市府配合款 437 萬元（工程及監造費 400 萬元、設

計費 37 萬元），計 1,037 萬元共同執行。 

三、為利本計畫執行，擬依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規定，經上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及第 6 款：

配合上級或同級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

出者，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時效上不足因應時，得支用墊付

款。並依同法第 4 點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

法機關同意後，始得支用，俟後將之列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2 年 11 月 26 日第 146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高雄市旗山及美濃區自行車道系統改善工程」乙案，教育部體育

署補助新台幣 600 萬元及市府配合款 437 萬元，共計 1,037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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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墊付款方式辦理，並以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預算方式，

辦理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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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 

請審議交通部觀光局 103 年度「高鐵左營站旅遊服務中心」、「高

雄火車站旅遊服務中心」及「高雄航空站（國內航廈）旅遊服務中

心」營運管理補助計畫補助款新台幣 225 萬 1,200 元整，擬先行墊

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2 年 12 月 27 日 

第 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31 高市會交字第 1020004964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交通部觀光局 103 年度「高鐵左營站旅遊服務中心」、「高雄火車

站旅遊服務中心」及「高雄航空站（國內航廈）旅遊服務中心」營

運管理補助計畫補助款新台幣 225 萬 1,200 元整，擬請同意先行墊

付執行乙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2 年 11 月 11 日觀旅字第 102500260813 號

函辦理。 

二、本府 103 年度「高鐵左營站旅遊服務中心」、「高雄火車站旅遊

服務中心」及「高雄航空站（國內航廈）旅遊服務中心」營運管

理計畫，向交通部觀光局申請補助，案經交通部觀光局函復同意

補助新台幣 225 萬 1,200 元整。 

三、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及第 5 點

第 2 款規定先行墊付，俟納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補納入 104 年

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並進行帳務轉正。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2 年 12 月 10 日第 148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提請貴會審議通過，以墊付款方式辦理，並列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

或納入 104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並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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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 

請審議為交通部補助市政府辦理「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周邊增額

容積及都市計畫檢討規劃案」，補助經費 200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

行案。 

同意辦理。 

102 年 12 月 27 日 

第 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31 高市會交字第 1020004626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為交通部補助本府辦理「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周邊增額容積及都

市計畫檢討規劃案」，補助經費 200 萬元整案，請准予以墊付款方

式辦理，請審議。 

說 明： 

一、依交通部 102 年 11 月 6 日交路字第 1025015338 號函辦理。 

二、本案所需經費 456 萬元，本府係申請全額補助，惟交通部原則同

意支應 200 萬元整，其餘不足經費請本府自籌。 

三、上開補助款係由交通部 102 年度公務預算「軌道運輸系統規劃先

期作業」委辦費項下支應，擬以墊付款方式辦理；至本府需自籌

配合款 256 萬元，擬由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金 102 年

度預算額度內調整支應。 

四、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三點第四款規定：「各

級地方政府有下列各款支出之一，而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時

效上不足因應時，得支用墊付款：…（四）經上級政府核定之補

助款，所使用之支出。」及第五點第二款規定：「各級地方政府

因第三點第四款所列支出，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二）…應先專

案送請各該級立法機關同意後，始得支用，…」，上開補助款應

以墊付方式辦理，嗣後並由本府籌措配合編列預算。 

五、本案業經本府 102 年 11 月 19 日第 14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為

利本案順利執行，擬請 貴會同意以墊付款方式先行辦理，並循預

算編審程序於 103 年度納入追加預算或爾後年度編列預算進行帳

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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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法：審議通過後，以墊付款方式先行辦理，並循預算編審程序於 103 年

度納入追加預算或爾後年度編列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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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安 

請審議有關衛生福利部同意補助本市原住民族地區衛生所（室）醫

療相關設備更新－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AED）經費補助款新台

幣 39 萬 1,50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2 年 12 月 27 日 

第 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31 高市會保字第 1020003881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有關衛生福利部同意補助本市原住民族地區衛生所（室）醫療相關

設備更新－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AED）經費補助款新台幣

391,500 元，擬請准予先行墊付執行案，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衛生福利部 102 年 9 月 18 日衛部照字第 1021580373 號函核

定補助本市原住民族地區衛生所（室）醫療相關設備更新－自動

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AED）計畫新台幣 450,000 元，並須納入年

度預算、決算。 

二、本案核定金額計 450,000 元，依據中央補助地方政府規定，中央

補助 391,500 元（87％），本府配合款 58,500 元（13％）。本府

配合款由本局旗津醫院新建工程賸餘款支應，中央補助款依據「各

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辦理墊付款，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先行墊付執行，以符合計畫執行期程於 102 年 10

月 31 日完成購置。本案俟納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補辦 104 年度

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並進行帳務轉正。 

三、本案業經 102 年 10 月 8 日高雄市政府第 13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

過。 

辦 法：審議通過後，先行墊付執行，納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補辦 104 年

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並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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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102年度接受衛生福利部補助款擬辦墊付款執行計畫明細表 

機關名稱 計畫項目 補助金額 補助單位 補辦預算情形 備註 

衛生局 醫療相關設

備更新採購

案-自動體外

心臟電擊去

顫器（AED）

391,500 元 衛生福利

部 
補助經費

391,500 元須辦

理墊付款手

續，俟納入 103
年度追加預算

或補辦 104 年

度預算完成法

定程序後並進

行帳務轉正。

依據衛生福利部 
102 年 9 月 18 日衛 
部照字第 
1021580373 號函核 
定補助本案，並須 
納入地方預算決 
算。 

合計  391,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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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務 

請審議本市前鎮區獅甲段二小段 580、585、586 地號國宅基金之土

地，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地上權公開招標案。 

同意辦理。 

102 年 12 月 27 日 

第 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31 高市會工字第 1020004012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本市前鎮區獅甲段二小段 580、585、586 地號國宅基金之土地，擬

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地上權公開招標，敬請審議。 

說 明： 

一、法令依據：高雄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3 條：「市有不動產為

促進公共利益、增進使用效益或增加市庫收益，經本府核准後，

管理機關得依有關規定自行辦理或提供主辦機關以出租、設定地

上權、委託、合作或信託等方式，為下列之開發利用：…」及公

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3 點：「公有土地應儘量保持公有，由

公有土地管理機關依相關法令規定自行辦理、提供各級政府辦理

或出租、設定地上權、信託、聯合民間為下列之開發經營事項…」。 

二、旨揭土地為本市國民住宅基金管有之財產，面積 29,610.31 平方

公尺，該土地鄰近港區，本府為推動各項重大建設，於 102 年 7

月 24 日提送「高雄市政府開源節流措施」推動專案小組第 6 次會

議決議，獅甲段二小段 580 等地號土地，請都發局主政結合產業

需求，不拘於標租或設定地上權方式。 

三、為加速土地活化，依前開會議決議辦理設定地上權作業，並經 102

年 10 月 8 日本府第 13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爰提案送請貴會審

議，再依土地法第 25 條規定報行政院核准後辦理公開招標地上

權。 

四、檢附本案土地出售清冊、土地登記謄本影本及相關證明文件各乙

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依土地法第 25 條規定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

分。 

 



  （第 10 次臨時會－市政府提案）  

 2509

 



  （第 10 次臨時會－市政府提案）  

 2510

 



  （第 10 次臨時會－市政府提案）  

 2511

 



  （第 10 次臨時會－市政府提案）  

 2512

 



  （第 10 次臨時會－市政府提案）  

 2513

 



  （第 10 次臨時會－市政府提案）  

 2514

 



  （第 10 次臨時會－市政府提案）  

 2515

   工務 

請審議內政部營建署 102 年度「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工程

乙案，中央核定補助經費計 1,400 萬元，請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2 年 12 月 27 日 

第 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31 高市會工字第 1020004429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內政部營建署 102 年度「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工程乙案，

中央核定補助經費計 1,400 萬元，請准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敬請審

議。 

說 明： 

一、案內計畫業經內政部營建署核定工程及補助經費，核定補助工程

由中央編列工務預算支應，地方配合款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補助辦法」規定，按地方財政狀況分級據以編列，本府屬第

2 級補助，故 69％經費由中央補助，另 31％經費需由本府編列配

合款。 

二、為利預算執行，案內中央補助款（編列資本門項下）及地方配合

款，本府需於 102 年完成議會同意墊付程序，並於 103 年追加預

算或 104 年度補編列預算轉正。 

三、本案經核定之補助案件為「學專路（加昌路至後勁北路）人行環

境改善工程」乙案，其中央補助經費為 1,400 萬元，地方配合款

為 632.4 萬元，擬以中央補助經費 1,400 萬元辦理墊付。 

辦 法：為利「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順利執行，擬准予以墊付款方

式辦理，並由受補助計畫之執行機關於 103 年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

補編列預算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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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務 

請審議教育部體育署核定補助市政府 102 年度「自行車道整體路網

串連建設計畫」工程設計規劃乙案，中央核定補助經費計 70 萬元，

請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2 年 12 月 27 日 

第 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31 高市會工字第 1020004578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教育部體育署核定補助本府 102 年度「自行車道整體路網串連建設

計畫」工程設計規劃乙案，中央核定補助經費計 70 萬元，請准以墊

付款方式辦理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102 年 10 月 30 日臺教體署設（二）字第 102 

0034433 及 1020034433B 號函辦理（如附件）。 

二、案內計畫業經教育部體育署核定規劃設計及補助經費，核定補助

規劃設計費 70 萬元由中央編列公務預算支應，為利預算執行，該

中央補助款（編列資本門項下），本府需納入 102 年度預算辦理，

並應於年度內完成發包。 

三、本案經核定之補助案件為「台鐵臨港線（翠亨北路）自行車道規

劃設計」乙案，其中央補助經費為 70 萬元，提請同意墊付。 

辦 法：為利「自行車道整體路網串連」順利執行，擬准予以墊付款方式辦

理，並由受補助計畫之執行機關於 103 年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補編

列預算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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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務 

請審議有關「鳳山區福誠一街拓寬工程」、「鳳山區五甲三路 164

巷打通工程」及「鳳山區三誠路西側 5 米都市計畫道路開闢工程」

等三項工程經費不足款共計 2,786 萬元，擬由「本市平均地權基金」

支應案。 

同意辦理。 

102 年 12 月 27 日 

第 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31 高市會工字第 1020004150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有關「鳳山區福誠一街拓寬工程」、「鳳山區五甲三路 164 巷打通

工程」及「鳳山區三誠路西側 5 米都市計畫道路開闢工程」等三項

工程經費不足款共計 2,786 萬元，擬由「本市平均地權基金」支應，

敬請審議。 

說 明： 

一、旨述三項工程 101 年 12 月 18 日簽奉市長核准所需經費為 1 億

4,424 萬 8,000 元由本府地政局平均地權基金支應並經本市議會

102 年 2 月 5 日高市會工字第 1020000052 號函同意在案，惟因價

購及徵收市價之調整致原核准經費尚不足 2,786 萬元，該三項工

程原核定及調整所需經費說明如下： 

「鳳山區福誠一街拓寬工程」原核准總經費為 1 億 1,420 萬元

（土地費 9,520 萬元、地上物補償費 650 萬元、施工費 1,104

萬元、設計監造費 111 萬元、工程管理費 35 萬元），因依土地

徵收條例第 11 條規定，應以市價與所有權人協議，經本府地政

局 102 年 4 月 18 日高市地政價字第 10230991900 號函提供之市

價參考資訊，與所有權人協議，協議後土地所有權人 15 人均同

意以 59,986 元/m2 辦理價購，經核算價購土地款約 1 億 1,016

萬元（含工作費 54 萬 7,000 元、市價查估作業費 4 萬 7,500

元），故土地補償費不足 1,496 萬元。 

「鳳山區五甲三路 164 巷打通工程」原核准總經費為 854 萬 8,000

元（土地費 700 萬元、地上物補償費 50 萬元、施工費 92 萬元、

設計監造費 9 萬 6,000 元、工程管理費 3 萬 2,000 元），經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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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 20 日本市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徵收市價，核算後本工程

土地費約需 1,434 萬元（含工作費 7 萬元、市價查估作業費 4

萬 6,000 元、徵收作業費 8 萬元），故土地補償費不足 734 萬

元，另施工費不足 25 萬元、設計監造費不足 3 萬元及工程管理

費不足 1 萬元，故共計不足經費 763 萬元。 

「鳳山區三誠路西側 5 米都市計畫道路開闢工程」原核准總經

費為 2,150 萬元（土地費 1,400 萬元、地上物補償費 350 萬元、

施工費 352 萬元、設計監造費 36 萬元、工程管理費 12 萬元），

經 102 年 6 月 20 日本市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徵收市價，核算後

本工程土地費約需 1,927 萬元（含工作費 9 萬 5,000 元、市價

查估作業費 4 萬 6,000 元、徵收作業費 8 萬元），故土地補償

費不足 527 萬元。 

二、旨述三項工程經費不足款共計 2,786 萬元，擬准由「本市平均地權

基金」支應，並依「高雄市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規定於

以後年度由本府地政局補辦預算。 

辦 法：敬請審議。 

 



  （第 10 次臨時會－市政府提案）  

 2527

   工務 

請審議有關 102 年度營建署高雄生活圈永安保興二路拓寬工程（西

段）等四項工程用地補償費增加乙案，為利用地取得及預算執行，

提請同意墊付新台幣 2 億 789 萬 9,000 元案。 

同意辦理。 

102 年 12 月 27 日 

第 5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2.12.31 高市會工字第 1020004149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有關 102 年度營建署高雄生活圈永安保興二路拓寬工程（西段）等

四項工程用地補償費增加乙案，為利用地取得及預算執行，提請同

意墊付新台幣 2 億 789 萬 9,000 元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內政部營建署 102 年 9 月 5 日營署道字第 1020057274 號函辦

理（附件）。 

二、查本府提報內政部營建署補助永安保興二路拓寬工程（西段）、仁

武鳳仁路拓寬工程、大寮黃厝路打通工程及林園康樂街打通工程等

四項工程用地補償費總計增加 207,899,000 元，其中永安保興二路

拓寬工程（西段）用地補償費原核定 109,000,000 元，調整為 185, 

000,000 元；仁武鳳仁路拓寬工程用地補償費原核定 107,501,000

元，調整為 225,000,000 元；大寮黃厝路打通工程用地補償費原核

定 45,600,000 元，調整為 60,000,000 元；林園康樂街打通工程用

地補償費原核定 36,300,000 元，無調整。前述四項工程用地補償

費合計中央補助款增加 91,717,000 元，地方配合款增加 116,182, 

000 元。 

三、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4)及第(6)款、第

4 點及第 5 點第(2)款規定，提請墊付本府需編列之中央補助款及

地方配合款合計 207,899,000 元，本案墊付款擬於 103 年度追加預

算或 104 年度補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辦 法：敬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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